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簡字第42號

115年5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啟旭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溫啓榮 

訴訟代理人  洪云柔律師

            林聖鈞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彭泟滫 

            陳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

年12月4日院臺訴字第113502295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須繳納罰鍰逾新臺幣貳拾參萬肆仟伍佰陸

拾元部分均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被告依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查結

果，以原告未依規定覈實申報所屬勞工即被保險人胡維真民

國112年3月至113年3月24日、李浩霆112年3月至113年2月29

日、曾暄婷111年3月至113年3月24日及劉金秀112年3月至11

3年3月24日之投保薪資，將勞工胡維真、李浩霆、曾暄婷及

劉金秀(下合稱胡維真等4人)之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

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113

年7月1日勞局納字第11301870600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

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9萬6,804元，沖抵原告已繳納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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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12日勞局納字第11201815380號裁處書(下稱112年12

月12日裁處書，業經撤銷)所處之罰鍰2萬元後，原告尚須繳

納罰鍰27萬6,804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駁回後，乃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原告業績獎金之發放須視各員工當月之業績達標

程度，由所屬組別主管認定個別同仁之工作表現及貢獻度

後，再發放予員工，如業績未達標則不予發放，此觀原告制

定之人事管理規章第參章貳、業績獎金載明：「業務人員、

業務助理、美工，依當月業績達成額，計算比例後，於次月

20日撥發」即可證之。且尚有因當月業績未達標而未發放業

績獎金之月份，例如112年1月、6月，該等月份因胡維真等4

人所屬業務組別業績達標率未達8成，故未收到業績獎金，

業績獎金自不具備「勞務對價性」之要件，應認屬於恩惠性

給與，而非工資。原處分逕認業績獎金屬於工資，應納入投

保範圍，認事用法已有違誤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審諸胡維真等4人之薪資明細表，其等每月除本

薪外領有獎金5,697元至1萬2,900元不等，另有分紅制度，

係依個別勞工容許值+業績-分紅-扣繳稅額計算，金額介於

負5,006元至5萬6,921元不等。據原告傳真說明書稱，獎金

係業績獎金，以平均方式按月發放；分紅制度之容許值為若

業績超出目標額，則保留金額，若業績未達目標額，則由容

許值補足差額，計算後之金額為正值始發放。而分紅係依據

整體營運表現、員工出勤情況及各方面表現，進行分配，該

項目既原告依據整體營運、員工業績是否達標、出勤情況以

及各方面表現發給，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自

屬工資，應列入月薪資總額計算投保薪資等語置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7

頁)，並有胡維真等4人薪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9-37頁)、原

處分(本院卷第19-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9-36頁)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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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可稽，足以認定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保條例第1條規定：「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

全，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

第4條規定：「勞工保險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

……」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

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

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二、受僱於僱用5

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第13條第1項規定：「本保險

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第

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第1項)前條所稱月投保薪

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

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第2項)被保險

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

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

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位

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

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第77條授權

訂定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條例

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

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

平均為準；……」準此，勞保條例係國家為保障勞工生活，

促進社會安全，就勞工因其生活及職業可能遭受之損害，所

建立共同分擔風險之社會保險制度。而被保險人之月投保薪

資，係計算保險費及各項保險給付之基礎，投保單位應按被

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覈實申報月投保

薪資。倘投保單位未覈實申報，將被保險人之投保薪資金額

以多報少，可能影響勞工請領保險給付之數額，損及勞工權

益；是以，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乃規定投保單位未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實申報，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者，主管機關應按其短報

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之罰鍰。又月投保薪資之申報，係以被

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為依據，而所謂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之工資為準。

　㈡復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

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

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施

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

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

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

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

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

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

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

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

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

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可知，勞基

法上所稱「工資」，須藉由其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是否

屬「經常性給與」而為觀察，並應就雇主給付予勞工金錢之

實質內涵，即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

社會通念以為判斷，而非僅以雇主給付時所使用之「名目」

為準。是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

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

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

（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但如依一般社會通念就給付之

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予以觀察，欠缺勞務對價性或

給與經常性者，即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最高

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4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依原告所陳明(本院卷第116頁)並提出之薪資明細表(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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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9-37頁)、業績獎金表(原處分卷第3-6頁)所載，可知胡

維真等4人之薪給結構包含每月5日發放之「工資」(下稱

「工資」)及「獎金」(下稱「獎金」)，並20日發放之「業

績獎金」(下稱「業績獎金」)。而原告僅就「工資」部分列

入月薪資總額，據以申報胡維真等4人之月投保薪資，並以

「獎金」及「業績獎金」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

為由，未列入月薪資總額計算；被告則主張「獎金」及「業

績獎金」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應一併列入月

薪資總額申報月投保薪資。茲就「獎金」及「業績獎金」是

否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分別析述如下：

　1.「獎金」屬工資：

　⑴觀以胡維真等4人之薪資明細表，可見李浩霆自112年3月至1

13年2月，胡維真、劉金秀自112年3月至113年3月、曾暄婷

自111年3月至113年3月，各月5日均有原告發給之「工資」

及「獎金」；李浩霆於112年3月至113年2月之「工資」金額

均為30,100元，「獎金」均為12,900元，「工資」及「獎

金」合計金額均為43,000元(不計請假扣款部分，下均同)；

胡維真、劉金秀於112年3月至112年12月之「工資」金額均

為26,400元，113年1月至113年3月則為27,470元，而胡維真

加計「獎金」後，上開各月5日發放之「工資」及「獎金」

合計金額均為37,200元，劉金秀加計「獎金」後，上開各月

5日發放之「工資」及「獎金」合計金額在33,725元至34,00

0元間；另曾暄婷於111年3月至111年12月之「工資」金額為

25,250元，112年1月至112年12月為26,400元，113年1月至1

13年3月為27,470元，上開各月5日發放之「工資」及「獎

金」總額，於111年3月至112年2月在31,617元至33,760元

間，112年3月至113年3月在34,630元至35,000元間等情(原

處分卷第9-37頁)。足見該「獎金」係按月給付，在時間上

具有經常性取得之特徵，且觀諸上開「工資」及「獎金」加

總之金額，可知該「獎金」給付之目的係為使胡維真等4人

每月薪資結構於加計「工資」後可達特定或一定之金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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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該「獎金」實係胡維真等4人提供勞務後即可獲取之對

價，為原告另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之給付，改用他

種名義發給，揆諸前開說明，應認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

工資之一部。

　⑵原告固稱「獎金」係在公司有盈餘時才發放云云(本院卷第1

28頁)，惟據原告提出之112年綜合損益表，可見其全年度虧

損金額達460萬餘元(本院卷第135頁)，原告亦陳明自112年1

月起即開始出現虧損(本院卷第131頁)，顯見該「獎金」之

發給並非自原告之盈餘中抽取，與原告之盈餘狀況無涉。甚

者，依原告之人事管理規章，第1章第4條明定：「雇主每月

5日(遇例假日順延)發放上月之工資，奇數月之20日(遇例假

日順延)發放年節獎金。」第3章貳、業績獎金亦規定：「業

務人員、業務助理、美工，依當月業績達成額，計算比例

後，於次月20日撥發。」(本院卷第45、53頁)，則該「獎

金」既係每月5日發給，依上開規章之規定，其性質自屬工

資，顯與20日發給之獎金(年節、業績)無涉，原告上開主

張，顯非可憑採。

　2.「業績獎金」非屬工資：　

　⑴關於「業績獎金」之發給，原告表示係根據公司整體營運表

現，員工出缺勤狀況及工作表現考量，倘業務部門業績達標

並超出目標額，保留超標之額外獎金後，將分配「業績獎

金」，各員工分配比例由每個業務小組主管決定，主管視組

員之工作態度、能力、貢獻度定之等語；胡維真等4人亦不

爭執業績獎金係依當月業績達成額一定比例後放給乙節【原

處分卷第1-2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30號

(下稱另案民事)卷二第154頁】。再觀諸胡維真等4人業績獎

金清冊暨業績獎金計算表(原處分卷第3-6、87-98頁，另案

民事卷二第169-175頁)，胡維真等4人並非每月20日均有領

取「業績獎金」，須當月業績有達標80%或100%，次月始會

發放，胡維真、劉金秀、李浩霆有數月之「業績獎金」數值

為0，曾暄婷於112年4月至11月份之「業績獎金」數值甚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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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負值，又胡維真等4人有領取「業績獎金」之月份，各月

領得金額亦差異甚鉅。再依胡維真等4人各月均穩定領有

「工資」及「獎金」合計達特定或一定數額之情狀，可知

「業績獎金」係與原告整體營運表現、業務部門團體及個人

之績效相連結，並未與員工勞務工作給付，形成經常性對價

關係，自不具「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予」之性質，核屬鼓

勵、獎勵性質之給付，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範

圍。

　⑵被告固稱「業績獎金」係依整體營運、員工業績是否達標、

出勤情況以及各方面表現發給，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

之給與，自屬工資云云。惟原告否核發「業績獎金」及發放

數額多寡，既需考量營運狀況及員工績效考評結果，其金額

不固定且差異甚鉅，非穩定、經常性之受領，顯非員工單純

提供勞務，不問原告盈虧均可必然獲取，揆諸前開說明，難

認與工資所具「勞務對價性」之要件相合，且有別於經常性

之給與，自不得計入工資之範圍；再者，胡維真等4人前對

原告提起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之民事訴訟，經另案民事案

件受理並判決認定胡維真等4人之「業績獎金」並不具工資

之性資，有該案判決書存卷可稽(本院卷第295-296頁)，益

徵被告所稱「業績獎金」屬工資之一部，應列入月薪資總額

計算投保薪資云云，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未將各月發給胡維真等4人之「獎金」列入

月薪資總額，將胡維真等4人之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

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經被告剔除非屬工資

之「業績獎金」重新計算後，罰鍰金額為254,560元，扣除1

12年12月12日裁處書原告已繳之罰鍰2萬元，原告尚須繳納

罰鍰234,560元（本院卷第195-201頁乙證5），而原告對於

僅剔除上揭項目有所爭執，然對於以此為基礎所計算之罰鍰

數額並不爭執（本院卷第261頁）。因此，原處分所處原告

須繳納罰鍰於234,560元之範圍內於法有據，逾此部分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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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法，訴願決定就原處分就合法部分予以維持固無不合，惟

就違法部分未予糾正，則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關於須繳納罰鍰逾234,560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有理由，依行

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法　官　洪任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磨佳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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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簡字第42號
115年5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啟旭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溫啓榮  
訴訟代理人  洪云柔律師
            林聖鈞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彭泟滫  
            陳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4日院臺訴字第113502295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須繳納罰鍰逾新臺幣貳拾參萬肆仟伍佰陸拾元部分均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被告依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依規定覈實申報所屬勞工即被保險人胡維真民國112年3月至113年3月24日、李浩霆112年3月至113年2月29日、曾暄婷111年3月至113年3月24日及劉金秀112年3月至113年3月24日之投保薪資，將勞工胡維真、李浩霆、曾暄婷及劉金秀(下合稱胡維真等4人)之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113年7月1日勞局納字第11301870600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9萬6,804元，沖抵原告已繳納112年12月12日勞局納字第11201815380號裁處書(下稱112年12月12日裁處書，業經撤銷)所處之罰鍰2萬元後，原告尚須繳納罰鍰27萬6,804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駁回後，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原告業績獎金之發放須視各員工當月之業績達標程度，由所屬組別主管認定個別同仁之工作表現及貢獻度後，再發放予員工，如業績未達標則不予發放，此觀原告制定之人事管理規章第參章貳、業績獎金載明：「業務人員、業務助理、美工，依當月業績達成額，計算比例後，於次月20日撥發」即可證之。且尚有因當月業績未達標而未發放業績獎金之月份，例如112年1月、6月，該等月份因胡維真等4人所屬業務組別業績達標率未達8成，故未收到業績獎金，業績獎金自不具備「勞務對價性」之要件，應認屬於恩惠性給與，而非工資。原處分逕認業績獎金屬於工資，應納入投保範圍，認事用法已有違誤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審諸胡維真等4人之薪資明細表，其等每月除本薪外領有獎金5,697元至1萬2,900元不等，另有分紅制度，係依個別勞工容許值+業績-分紅-扣繳稅額計算，金額介於負5,006元至5萬6,921元不等。據原告傳真說明書稱，獎金係業績獎金，以平均方式按月發放；分紅制度之容許值為若業績超出目標額，則保留金額，若業績未達目標額，則由容許值補足差額，計算後之金額為正值始發放。而分紅係依據整體營運表現、員工出勤情況及各方面表現，進行分配，該項目既原告依據整體營運、員工業績是否達標、出勤情況以及各方面表現發給，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自屬工資，應列入月薪資總額計算投保薪資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7頁)，並有胡維真等4人薪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9-37頁)、原處分(本院卷第19-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9-36頁)等在卷可稽，足以認定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保條例第1條規定：「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第4條規定：「勞工保險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二、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第13條第1項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第1項)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第2項)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第77條授權訂定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準此，勞保條例係國家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就勞工因其生活及職業可能遭受之損害，所建立共同分擔風險之社會保險制度。而被保險人之月投保薪資，係計算保險費及各項保險給付之基礎，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倘投保單位未覈實申報，將被保險人之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可能影響勞工請領保險給付之數額，損及勞工權益；是以，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乃規定投保單位未覈實申報，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者，主管機關應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之罰鍰。又月投保薪資之申報，係以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為依據，而所謂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之工資為準。
　㈡復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可知，勞基法上所稱「工資」，須藉由其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是否屬「經常性給與」而為觀察，並應就雇主給付予勞工金錢之實質內涵，即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判斷，而非僅以雇主給付時所使用之「名目」為準。是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但如依一般社會通念就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予以觀察，欠缺勞務對價性或給與經常性者，即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4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依原告所陳明(本院卷第116頁)並提出之薪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9-37頁)、業績獎金表(原處分卷第3-6頁)所載，可知胡維真等4人之薪給結構包含每月5日發放之「工資」(下稱「工資」)及「獎金」(下稱「獎金」)，並20日發放之「業績獎金」(下稱「業績獎金」)。而原告僅就「工資」部分列入月薪資總額，據以申報胡維真等4人之月投保薪資，並以「獎金」及「業績獎金」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由，未列入月薪資總額計算；被告則主張「獎金」及「業績獎金」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應一併列入月薪資總額申報月投保薪資。茲就「獎金」及「業績獎金」是否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分別析述如下：
　1.「獎金」屬工資：
　⑴觀以胡維真等4人之薪資明細表，可見李浩霆自112年3月至113年2月，胡維真、劉金秀自112年3月至113年3月、曾暄婷自111年3月至113年3月，各月5日均有原告發給之「工資」及「獎金」；李浩霆於112年3月至113年2月之「工資」金額均為30,100元，「獎金」均為12,900元，「工資」及「獎金」合計金額均為43,000元(不計請假扣款部分，下均同)；胡維真、劉金秀於112年3月至112年12月之「工資」金額均為26,400元，113年1月至113年3月則為27,470元，而胡維真加計「獎金」後，上開各月5日發放之「工資」及「獎金」合計金額均為37,200元，劉金秀加計「獎金」後，上開各月5日發放之「工資」及「獎金」合計金額在33,725元至34,000元間；另曾暄婷於111年3月至111年12月之「工資」金額為25,250元，112年1月至112年12月為26,400元，113年1月至113年3月為27,470元，上開各月5日發放之「工資」及「獎金」總額，於111年3月至112年2月在31,617元至33,760元間，112年3月至113年3月在34,630元至35,000元間等情(原處分卷第9-37頁)。足見該「獎金」係按月給付，在時間上具有經常性取得之特徵，且觀諸上開「工資」及「獎金」加總之金額，可知該「獎金」給付之目的係為使胡維真等4人每月薪資結構於加計「工資」後可達特定或一定之金額。亦即，該「獎金」實係胡維真等4人提供勞務後即可獲取之對價，為原告另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之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揆諸前開說明，應認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資之一部。
　⑵原告固稱「獎金」係在公司有盈餘時才發放云云(本院卷第128頁)，惟據原告提出之112年綜合損益表，可見其全年度虧損金額達460萬餘元(本院卷第135頁)，原告亦陳明自112年1月起即開始出現虧損(本院卷第131頁)，顯見該「獎金」之發給並非自原告之盈餘中抽取，與原告之盈餘狀況無涉。甚者，依原告之人事管理規章，第1章第4條明定：「雇主每月5日(遇例假日順延)發放上月之工資，奇數月之20日(遇例假日順延)發放年節獎金。」第3章貳、業績獎金亦規定：「業務人員、業務助理、美工，依當月業績達成額，計算比例後，於次月20日撥發。」(本院卷第45、53頁)，則該「獎金」既係每月5日發給，依上開規章之規定，其性質自屬工資，顯與20日發給之獎金(年節、業績)無涉，原告上開主張，顯非可憑採。
　2.「業績獎金」非屬工資：　
　⑴關於「業績獎金」之發給，原告表示係根據公司整體營運表現，員工出缺勤狀況及工作表現考量，倘業務部門業績達標並超出目標額，保留超標之額外獎金後，將分配「業績獎金」，各員工分配比例由每個業務小組主管決定，主管視組員之工作態度、能力、貢獻度定之等語；胡維真等4人亦不爭執業績獎金係依當月業績達成額一定比例後放給乙節【原處分卷第1-2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30號(下稱另案民事)卷二第154頁】。再觀諸胡維真等4人業績獎金清冊暨業績獎金計算表(原處分卷第3-6、87-98頁，另案民事卷二第169-175頁)，胡維真等4人並非每月20日均有領取「業績獎金」，須當月業績有達標80%或100%，次月始會發放，胡維真、劉金秀、李浩霆有數月之「業績獎金」數值為0，曾暄婷於112年4月至11月份之「業績獎金」數值甚均為負值，又胡維真等4人有領取「業績獎金」之月份，各月領得金額亦差異甚鉅。再依胡維真等4人各月均穩定領有「工資」及「獎金」合計達特定或一定數額之情狀，可知「業績獎金」係與原告整體營運表現、業務部門團體及個人之績效相連結，並未與員工勞務工作給付，形成經常性對價關係，自不具「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予」之性質，核屬鼓勵、獎勵性質之給付，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範圍。
　⑵被告固稱「業績獎金」係依整體營運、員工業績是否達標、出勤情況以及各方面表現發給，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自屬工資云云。惟原告否核發「業績獎金」及發放數額多寡，既需考量營運狀況及員工績效考評結果，其金額不固定且差異甚鉅，非穩定、經常性之受領，顯非員工單純提供勞務，不問原告盈虧均可必然獲取，揆諸前開說明，難認與工資所具「勞務對價性」之要件相合，且有別於經常性之給與，自不得計入工資之範圍；再者，胡維真等4人前對原告提起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之民事訴訟，經另案民事案件受理並判決認定胡維真等4人之「業績獎金」並不具工資之性資，有該案判決書存卷可稽(本院卷第295-296頁)，益徵被告所稱「業績獎金」屬工資之一部，應列入月薪資總額計算投保薪資云云，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未將各月發給胡維真等4人之「獎金」列入月薪資總額，將胡維真等4人之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經被告剔除非屬工資之「業績獎金」重新計算後，罰鍰金額為254,560元，扣除112年12月12日裁處書原告已繳之罰鍰2萬元，原告尚須繳納罰鍰234,560元（本院卷第195-201頁乙證5），而原告對於僅剔除上揭項目有所爭執，然對於以此為基礎所計算之罰鍰數額並不爭執（本院卷第261頁）。因此，原處分所處原告須繳納罰鍰於234,560元之範圍內於法有據，逾此部分即非適法，訴願決定就原處分就合法部分予以維持固無不合，惟就違法部分未予糾正，則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須繳納罰鍰逾234,560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法　官　洪任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磨佳瑄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簡字第42號

115年5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啟旭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溫啓榮  

訴訟代理人  洪云柔律師

            林聖鈞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彭泟滫  

            陳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

年12月4日院臺訴字第113502295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須繳納罰鍰逾新臺幣貳拾參萬肆仟伍佰陸

拾元部分均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被告依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依規定覈實申報所屬勞工即被保險人胡維真民國112年3月至113年3月24日、李浩霆112年3月至113年2月29日、曾暄婷111年3月至113年3月24日及劉金秀112年3月至113年3月24日之投保薪資，將勞工胡維真、李浩霆、曾暄婷及劉金秀(下合稱胡維真等4人)之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113年7月1日勞局納字第11301870600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9萬6,804元，沖抵原告已繳納112年12月12日勞局納字第11201815380號裁處書(下稱112年12月12日裁處書，業經撤銷)所處之罰鍰2萬元後，原告尚須繳納罰鍰27萬6,804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駁回後，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原告業績獎金之發放須視各員工當月之業績達標

    程度，由所屬組別主管認定個別同仁之工作表現及貢獻度後

    ，再發放予員工，如業績未達標則不予發放，此觀原告制定

    之人事管理規章第參章貳、業績獎金載明：「業務人員、業

    務助理、美工，依當月業績達成額，計算比例後，於次月20

    日撥發」即可證之。且尚有因當月業績未達標而未發放業績

    獎金之月份，例如112年1月、6月，該等月份因胡維真等4人

    所屬業務組別業績達標率未達8成，故未收到業績獎金，業

    績獎金自不具備「勞務對價性」之要件，應認屬於恩惠性給

    與，而非工資。原處分逕認業績獎金屬於工資，應納入投保

    範圍，認事用法已有違誤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審諸胡維真等4人之薪資明細表，其等每月除本

    薪外領有獎金5,697元至1萬2,900元不等，另有分紅制度，

    係依個別勞工容許值+業績-分紅-扣繳稅額計算，金額介於

    負5,006元至5萬6,921元不等。據原告傳真說明書稱，獎金

    係業績獎金，以平均方式按月發放；分紅制度之容許值為若

    業績超出目標額，則保留金額，若業績未達目標額，則由容

    許值補足差額，計算後之金額為正值始發放。而分紅係依據

    整體營運表現、員工出勤情況及各方面表現，進行分配，該

    項目既原告依據整體營運、員工業績是否達標、出勤情況以

    及各方面表現發給，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自

    屬工資，應列入月薪資總額計算投保薪資等語置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7頁

    )，並有胡維真等4人薪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9-37頁)、原處

    分(本院卷第19-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9-36頁)等在卷

    可稽，足以認定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保條例第1條規定：「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第4條規定：「勞工保險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二、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第13條第1項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第1項)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第2項)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第77條授權訂定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準此，勞保條例係國家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就勞工因其生活及職業可能遭受之損害，所建立共同分擔風險之社會保險制度。而被保險人之月投保薪資，係計算保險費及各項保險給付之基礎，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倘投保單位未覈實申報，將被保險人之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可能影響勞工請領保險給付之數額，損及勞工權益；是以，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乃規定投保單位未覈實申報，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者，主管機關應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之罰鍰。又月投保薪資之申報，係以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為依據，而所謂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之工資為準。

　㈡復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

    、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施行細

    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

    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

    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

    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

    、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

    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

    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

    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

    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

    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可知，勞基法上所稱「工

    資」，須藉由其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是否屬「經常性給

    與」而為觀察，並應就雇主給付予勞工金錢之實質內涵，即

    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

    判斷，而非僅以雇主給付時所使用之「名目」為準。是雇主

    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

    務反覆應為之給與，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

    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

    具工資之性質。但如依一般社會通念就給付之原因、目的及

    要件等具體情形予以觀察，欠缺勞務對價性或給與經常性者

    ，即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最高行政法院111

    年度上字第24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依原告所陳明(本院卷第116頁)並提出之薪資明細表(原處分

    卷第9-37頁)、業績獎金表(原處分卷第3-6頁)所載，可知胡

    維真等4人之薪給結構包含每月5日發放之「工資」(下稱「

    工資」)及「獎金」(下稱「獎金」)，並20日發放之「業績

    獎金」(下稱「業績獎金」)。而原告僅就「工資」部分列入

    月薪資總額，據以申報胡維真等4人之月投保薪資，並以「

    獎金」及「業績獎金」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

    由，未列入月薪資總額計算；被告則主張「獎金」及「業績

    獎金」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應一併列入月薪

    資總額申報月投保薪資。茲就「獎金」及「業績獎金」是否

    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分別析述如下：

　1.「獎金」屬工資：

　⑴觀以胡維真等4人之薪資明細表，可見李浩霆自112年3月至11

    3年2月，胡維真、劉金秀自112年3月至113年3月、曾暄婷自

    111年3月至113年3月，各月5日均有原告發給之「工資」及

    「獎金」；李浩霆於112年3月至113年2月之「工資」金額均

    為30,100元，「獎金」均為12,900元，「工資」及「獎金」

    合計金額均為43,000元(不計請假扣款部分，下均同)；胡維

    真、劉金秀於112年3月至112年12月之「工資」金額均為26,

    400元，113年1月至113年3月則為27,470元，而胡維真加計

    「獎金」後，上開各月5日發放之「工資」及「獎金」合計

    金額均為37,200元，劉金秀加計「獎金」後，上開各月5日

    發放之「工資」及「獎金」合計金額在33,725元至34,000元

    間；另曾暄婷於111年3月至111年12月之「工資」金額為25,

    250元，112年1月至112年12月為26,400元，113年1月至113

    年3月為27,470元，上開各月5日發放之「工資」及「獎金」

    總額，於111年3月至112年2月在31,617元至33,760元間，11

    2年3月至113年3月在34,630元至35,000元間等情(原處分卷

    第9-37頁)。足見該「獎金」係按月給付，在時間上具有經

    常性取得之特徵，且觀諸上開「工資」及「獎金」加總之金

    額，可知該「獎金」給付之目的係為使胡維真等4人每月薪

    資結構於加計「工資」後可達特定或一定之金額。亦即，該

    「獎金」實係胡維真等4人提供勞務後即可獲取之對價，為

    原告另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之給付，改用他種名義

    發給，揆諸前開說明，應認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資之

    一部。

　⑵原告固稱「獎金」係在公司有盈餘時才發放云云(本院卷第12

    8頁)，惟據原告提出之112年綜合損益表，可見其全年度虧

    損金額達460萬餘元(本院卷第135頁)，原告亦陳明自112年1

    月起即開始出現虧損(本院卷第131頁)，顯見該「獎金」之

    發給並非自原告之盈餘中抽取，與原告之盈餘狀況無涉。甚

    者，依原告之人事管理規章，第1章第4條明定：「雇主每月

    5日(遇例假日順延)發放上月之工資，奇數月之20日(遇例假

    日順延)發放年節獎金。」第3章貳、業績獎金亦規定：「業

    務人員、業務助理、美工，依當月業績達成額，計算比例後

    ，於次月20日撥發。」(本院卷第45、53頁)，則該「獎金」

    既係每月5日發給，依上開規章之規定，其性質自屬工資，

    顯與20日發給之獎金(年節、業績)無涉，原告上開主張，顯

    非可憑採。

　2.「業績獎金」非屬工資：　

　⑴關於「業績獎金」之發給，原告表示係根據公司整體營運表現，員工出缺勤狀況及工作表現考量，倘業務部門業績達標並超出目標額，保留超標之額外獎金後，將分配「業績獎金」，各員工分配比例由每個業務小組主管決定，主管視組員之工作態度、能力、貢獻度定之等語；胡維真等4人亦不爭執業績獎金係依當月業績達成額一定比例後放給乙節【原處分卷第1-2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30號(下稱另案民事)卷二第154頁】。再觀諸胡維真等4人業績獎金清冊暨業績獎金計算表(原處分卷第3-6、87-98頁，另案民事卷二第169-175頁)，胡維真等4人並非每月20日均有領取「業績獎金」，須當月業績有達標80%或100%，次月始會發放，胡維真、劉金秀、李浩霆有數月之「業績獎金」數值為0，曾暄婷於112年4月至11月份之「業績獎金」數值甚均為負值，又胡維真等4人有領取「業績獎金」之月份，各月領得金額亦差異甚鉅。再依胡維真等4人各月均穩定領有「工資」及「獎金」合計達特定或一定數額之情狀，可知「業績獎金」係與原告整體營運表現、業務部門團體及個人之績效相連結，並未與員工勞務工作給付，形成經常性對價關係，自不具「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予」之性質，核屬鼓勵、獎勵性質之給付，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範圍。

　⑵被告固稱「業績獎金」係依整體營運、員工業績是否達標、出勤情況以及各方面表現發給，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自屬工資云云。惟原告否核發「業績獎金」及發放數額多寡，既需考量營運狀況及員工績效考評結果，其金額不固定且差異甚鉅，非穩定、經常性之受領，顯非員工單純提供勞務，不問原告盈虧均可必然獲取，揆諸前開說明，難認與工資所具「勞務對價性」之要件相合，且有別於經常性之給與，自不得計入工資之範圍；再者，胡維真等4人前對原告提起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之民事訴訟，經另案民事案件受理並判決認定胡維真等4人之「業績獎金」並不具工資之性資，有該案判決書存卷可稽(本院卷第295-296頁)，益徵被告所稱「業績獎金」屬工資之一部，應列入月薪資總額計算投保薪資云云，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未將各月發給胡維真等4人之「獎金」列入月薪資總額，將胡維真等4人之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經被告剔除非屬工資之「業績獎金」重新計算後，罰鍰金額為254,560元，扣除112年12月12日裁處書原告已繳之罰鍰2萬元，原告尚須繳納罰鍰234,560元（本院卷第195-201頁乙證5），而原告對於僅剔除上揭項目有所爭執，然對於以此為基礎所計算之罰鍰數額並不爭執（本院卷第261頁）。因此，原處分所處原告須繳納罰鍰於234,560元之範圍內於法有據，逾此部分即非適法，訴願決定就原處分就合法部分予以維持固無不合，惟就違法部分未予糾正，則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須繳納罰鍰逾234,560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有理由，依行

    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法　官　洪任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磨佳瑄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簡字第42號

115年5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啟旭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溫啓榮  

訴訟代理人  洪云柔律師

            林聖鈞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彭泟滫  

            陳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4日院臺訴字第113502295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須繳納罰鍰逾新臺幣貳拾參萬肆仟伍佰陸拾元部分均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被告依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依規定覈實申報所屬勞工即被保險人胡維真民國112年3月至113年3月24日、李浩霆112年3月至113年2月29日、曾暄婷111年3月至113年3月24日及劉金秀112年3月至113年3月24日之投保薪資，將勞工胡維真、李浩霆、曾暄婷及劉金秀(下合稱胡維真等4人)之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113年7月1日勞局納字第11301870600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9萬6,804元，沖抵原告已繳納112年12月12日勞局納字第11201815380號裁處書(下稱112年12月12日裁處書，業經撤銷)所處之罰鍰2萬元後，原告尚須繳納罰鍰27萬6,804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駁回後，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原告業績獎金之發放須視各員工當月之業績達標程度，由所屬組別主管認定個別同仁之工作表現及貢獻度後，再發放予員工，如業績未達標則不予發放，此觀原告制定之人事管理規章第參章貳、業績獎金載明：「業務人員、業務助理、美工，依當月業績達成額，計算比例後，於次月20日撥發」即可證之。且尚有因當月業績未達標而未發放業績獎金之月份，例如112年1月、6月，該等月份因胡維真等4人所屬業務組別業績達標率未達8成，故未收到業績獎金，業績獎金自不具備「勞務對價性」之要件，應認屬於恩惠性給與，而非工資。原處分逕認業績獎金屬於工資，應納入投保範圍，認事用法已有違誤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審諸胡維真等4人之薪資明細表，其等每月除本薪外領有獎金5,697元至1萬2,900元不等，另有分紅制度，係依個別勞工容許值+業績-分紅-扣繳稅額計算，金額介於負5,006元至5萬6,921元不等。據原告傳真說明書稱，獎金係業績獎金，以平均方式按月發放；分紅制度之容許值為若業績超出目標額，則保留金額，若業績未達目標額，則由容許值補足差額，計算後之金額為正值始發放。而分紅係依據整體營運表現、員工出勤情況及各方面表現，進行分配，該項目既原告依據整體營運、員工業績是否達標、出勤情況以及各方面表現發給，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自屬工資，應列入月薪資總額計算投保薪資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7頁)，並有胡維真等4人薪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9-37頁)、原處分(本院卷第19-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9-36頁)等在卷可稽，足以認定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保條例第1條規定：「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第4條規定：「勞工保險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二、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第13條第1項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第1項)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第2項)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第77條授權訂定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準此，勞保條例係國家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就勞工因其生活及職業可能遭受之損害，所建立共同分擔風險之社會保險制度。而被保險人之月投保薪資，係計算保險費及各項保險給付之基礎，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倘投保單位未覈實申報，將被保險人之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可能影響勞工請領保險給付之數額，損及勞工權益；是以，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乃規定投保單位未覈實申報，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者，主管機關應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之罰鍰。又月投保薪資之申報，係以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為依據，而所謂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之工資為準。

　㈡復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可知，勞基法上所稱「工資」，須藉由其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是否屬「經常性給與」而為觀察，並應就雇主給付予勞工金錢之實質內涵，即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判斷，而非僅以雇主給付時所使用之「名目」為準。是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但如依一般社會通念就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予以觀察，欠缺勞務對價性或給與經常性者，即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4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依原告所陳明(本院卷第116頁)並提出之薪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9-37頁)、業績獎金表(原處分卷第3-6頁)所載，可知胡維真等4人之薪給結構包含每月5日發放之「工資」(下稱「工資」)及「獎金」(下稱「獎金」)，並20日發放之「業績獎金」(下稱「業績獎金」)。而原告僅就「工資」部分列入月薪資總額，據以申報胡維真等4人之月投保薪資，並以「獎金」及「業績獎金」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由，未列入月薪資總額計算；被告則主張「獎金」及「業績獎金」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應一併列入月薪資總額申報月投保薪資。茲就「獎金」及「業績獎金」是否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分別析述如下：

　1.「獎金」屬工資：

　⑴觀以胡維真等4人之薪資明細表，可見李浩霆自112年3月至113年2月，胡維真、劉金秀自112年3月至113年3月、曾暄婷自111年3月至113年3月，各月5日均有原告發給之「工資」及「獎金」；李浩霆於112年3月至113年2月之「工資」金額均為30,100元，「獎金」均為12,900元，「工資」及「獎金」合計金額均為43,000元(不計請假扣款部分，下均同)；胡維真、劉金秀於112年3月至112年12月之「工資」金額均為26,400元，113年1月至113年3月則為27,470元，而胡維真加計「獎金」後，上開各月5日發放之「工資」及「獎金」合計金額均為37,200元，劉金秀加計「獎金」後，上開各月5日發放之「工資」及「獎金」合計金額在33,725元至34,000元間；另曾暄婷於111年3月至111年12月之「工資」金額為25,250元，112年1月至112年12月為26,400元，113年1月至113年3月為27,470元，上開各月5日發放之「工資」及「獎金」總額，於111年3月至112年2月在31,617元至33,760元間，112年3月至113年3月在34,630元至35,000元間等情(原處分卷第9-37頁)。足見該「獎金」係按月給付，在時間上具有經常性取得之特徵，且觀諸上開「工資」及「獎金」加總之金額，可知該「獎金」給付之目的係為使胡維真等4人每月薪資結構於加計「工資」後可達特定或一定之金額。亦即，該「獎金」實係胡維真等4人提供勞務後即可獲取之對價，為原告另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之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揆諸前開說明，應認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資之一部。

　⑵原告固稱「獎金」係在公司有盈餘時才發放云云(本院卷第128頁)，惟據原告提出之112年綜合損益表，可見其全年度虧損金額達460萬餘元(本院卷第135頁)，原告亦陳明自112年1月起即開始出現虧損(本院卷第131頁)，顯見該「獎金」之發給並非自原告之盈餘中抽取，與原告之盈餘狀況無涉。甚者，依原告之人事管理規章，第1章第4條明定：「雇主每月5日(遇例假日順延)發放上月之工資，奇數月之20日(遇例假日順延)發放年節獎金。」第3章貳、業績獎金亦規定：「業務人員、業務助理、美工，依當月業績達成額，計算比例後，於次月20日撥發。」(本院卷第45、53頁)，則該「獎金」既係每月5日發給，依上開規章之規定，其性質自屬工資，顯與20日發給之獎金(年節、業績)無涉，原告上開主張，顯非可憑採。

　2.「業績獎金」非屬工資：　

　⑴關於「業績獎金」之發給，原告表示係根據公司整體營運表現，員工出缺勤狀況及工作表現考量，倘業務部門業績達標並超出目標額，保留超標之額外獎金後，將分配「業績獎金」，各員工分配比例由每個業務小組主管決定，主管視組員之工作態度、能力、貢獻度定之等語；胡維真等4人亦不爭執業績獎金係依當月業績達成額一定比例後放給乙節【原處分卷第1-2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30號(下稱另案民事)卷二第154頁】。再觀諸胡維真等4人業績獎金清冊暨業績獎金計算表(原處分卷第3-6、87-98頁，另案民事卷二第169-175頁)，胡維真等4人並非每月20日均有領取「業績獎金」，須當月業績有達標80%或100%，次月始會發放，胡維真、劉金秀、李浩霆有數月之「業績獎金」數值為0，曾暄婷於112年4月至11月份之「業績獎金」數值甚均為負值，又胡維真等4人有領取「業績獎金」之月份，各月領得金額亦差異甚鉅。再依胡維真等4人各月均穩定領有「工資」及「獎金」合計達特定或一定數額之情狀，可知「業績獎金」係與原告整體營運表現、業務部門團體及個人之績效相連結，並未與員工勞務工作給付，形成經常性對價關係，自不具「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予」之性質，核屬鼓勵、獎勵性質之給付，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範圍。

　⑵被告固稱「業績獎金」係依整體營運、員工業績是否達標、出勤情況以及各方面表現發給，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自屬工資云云。惟原告否核發「業績獎金」及發放數額多寡，既需考量營運狀況及員工績效考評結果，其金額不固定且差異甚鉅，非穩定、經常性之受領，顯非員工單純提供勞務，不問原告盈虧均可必然獲取，揆諸前開說明，難認與工資所具「勞務對價性」之要件相合，且有別於經常性之給與，自不得計入工資之範圍；再者，胡維真等4人前對原告提起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之民事訴訟，經另案民事案件受理並判決認定胡維真等4人之「業績獎金」並不具工資之性資，有該案判決書存卷可稽(本院卷第295-296頁)，益徵被告所稱「業績獎金」屬工資之一部，應列入月薪資總額計算投保薪資云云，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未將各月發給胡維真等4人之「獎金」列入月薪資總額，將胡維真等4人之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經被告剔除非屬工資之「業績獎金」重新計算後，罰鍰金額為254,560元，扣除112年12月12日裁處書原告已繳之罰鍰2萬元，原告尚須繳納罰鍰234,560元（本院卷第195-201頁乙證5），而原告對於僅剔除上揭項目有所爭執，然對於以此為基礎所計算之罰鍰數額並不爭執（本院卷第261頁）。因此，原處分所處原告須繳納罰鍰於234,560元之範圍內於法有據，逾此部分即非適法，訴願決定就原處分就合法部分予以維持固無不合，惟就違法部分未予糾正，則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須繳納罰鍰逾234,560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法　官　洪任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磨佳瑄







